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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可再生能源发电

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(发改价格〔2006〕7 号 2006 年 1 月 4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电力公司，国家电

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：

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

生能源法》，我委研究制定了《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

管理试行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对执行中出现问题，

请及时报告我委。

附件:《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》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06 年 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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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和《价格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：风力发电、生物质发电（包

括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、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、

沼气发电）、太阳能发电、海洋能发电和地热能发电。水力发电

价格暂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，2006

年及以后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建设的，执行本办法；

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建设的，仍

执行现行有关规定。

第四条 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标准本着促进发

展、提高效率、规范管理、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。

第五条 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

http://www.fsou.com/html/text/chl/731/javascript:SLC(57066,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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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形式。政府指导价即通过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。

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

的差额部分，在全国省级及以上电网销售电量中分摊。

第二章 电价定制

第六条 风力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电价标

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招标形成的价格确定。

第七条 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实行政府定价的，由国务

院价格主管部门分地区制定标杆电价，电价标准由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2005 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。

补贴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 0.25 元。发电项目自投产之日起，15

年内享受补贴电价；运行满 15 年后，取消补贴电价。自 2010 年

起，每年新批准和核准建设的发电项目的补贴电价比上一年新批

准和核准建设项目的补贴电价递减 2%。发电消耗热量中常规能

源超过 20%的混燃发电项目，视同常规能源发电项目，执行当地

燃煤电厂的标杆电价，不享受补贴电价。

第八条 通过招标确定投资人的生物质发电项目，上网电价

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即按中标确定的价格执行，但不得高于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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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标杆电价。

第九条 太阳能发电、海洋能发电和地热能发电项目上网电

价实行政府定价，其电价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合理成

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制定。

第十条 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，对用户的销售电价

执行当地省级电网的分类销售电价。

第十一条 鼓励电力用户自愿购买可再生能源电量，电价按

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加上电网平均输配电价执行。

第三章 费用支付和分摊

第十二条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高于当地脱硫燃

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、国家投资或补贴建设的公共可再生

能源独立电力系统运行维护费用高于当地省级电网平均销售电

价的部分，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网费用等，通过向电力用

户征收电价附加的方式解决。

第十三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向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服

务范围内的电力用户（包括省网公司的趸售对象、自备电厂用户、

向发电厂直接购电的大用户）收取。地县自供电网、西藏地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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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从事农业生产的电力用户暂时免收。

第十四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

定，按电力用户实际使用的电量计收，全国实行统一标准。

第十五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计算公式为：可再生能源电

价附加＝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总额/全国加价销售电量可再生能

源电价附加总额＝Σ〔（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-当地省级电网脱

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）×电网购可再生能源电量＋（公共可再生

能源独立电力系统运行维护费用-当地省级电网平均销售电价×

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售电量）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

网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〕其中：（1）全国加价销售电量＝规

划期内全国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售电总量-农业生产用电量-西

藏电网售电量。（2）电网购可再生能源电量＝规划的可再生能

源发电量－厂用电量。（3）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运行

维护费用＝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经营成本×（1＋增值

税率）。（4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网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，

是指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电网系统而发生的工程投资

和运行维护费用，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设计文件为依据。在国

家未明确输配电成本前，暂将接入费用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

中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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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按照省级电网企业加价销售电量占全国电网加

价销售电量的比例，确定各省级电网企业应分摊的可再生能源电

价附加额。计算公式为：各省级电网企业应分摊的电价附加额＝

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总额×省级电网企业服务范围内的加

价售电量/全国加价销售电量

第十七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计入电网企业销售电价，由

电网企业收取，单独记账，专款专用。所涉及的税收优惠政策，

按国务院规定的具体办法执行。

第十八条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

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，调整周期不少于一年。

第十九条 各省级电网企业实际支付的补贴电费以及发生

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网费用，与其应分摊的可再生能源电价

附加额的差额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调配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

家电力监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，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批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、完整

地记载和保存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交易电量、价格和金额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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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并接受价格主管部门、电力监管机构及审计部门的检查和

监督。

第二十一条 不执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对企业和国家利益

造成损失的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、电力监管机构及审计部门

进行审查，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。


